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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前言 

您将阅读的出版物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毫不夸张地说，它可以帮助您挽救他人生命。人口贩运是一项骇

人听闻的罪行，世界各地均有所发生，令受害者丧失人权，甚至生命。您可以帮助打击贩运者并对其受害者施

以援手。 

制定这些指导原则，是为了使客舱机组成员和其他运输人员能够识别贩运活动的可能受害者并帮助他们脱

离困境。 

我们必须保护和帮助人口贩运的所有受害者。我们还需要确保肇事者被绳之以法。我谨代表高级专员办事

处，先行感谢您为此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提供的帮助。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Zeid Ra'ad Al Hussein 

 

国际民航组织很荣幸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就这些全面的新的指导原则开展协作，以帮助机组

成员识别和打击人口贩运活动。 

我们使用这项新工具的目的，是确保民用航空连接全球公民和社会的显著能力不被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滥

用。国际民航组织和民用航空业积极推动实现根据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通过的十七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SDGs）中的十五项，其中包括第 5 项、第 8 项和第 16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些目标令我们特别关注我们

共同的优先事项 — 制止人口贩运。 

各国和民用航空当局可以通过这些指导原则并向其各自国家管辖注册的航空公司运营人进行传播，以帮助

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国际民航组织的总体目标是确保客舱机组受到适当培训，使其能够帮助拯救那些被贩运

的人的生命和尊严。我谨代表本组织感谢您积极参与这一重要工作。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秘书长 

柳芳博士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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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引言 

1.1  背景 

1.1.1  人口贩运是指将个人置于或使其长期处于被剥削的境地以谋取经济利益的过程。贩运是一项世界性

犯罪活动，可能在某个国家发生，也可能涉及跨境活动。贩运男、女和儿童的目的多种多样：包括在工厂、农

场和私人家庭强迫劳动在内的类似奴隶制的做法；摘取器官；性剥削；和强迫婚姻。为了打击人口贩运，各国

必须认识到，世界各国都存在与贩运相关的某个或多个方面的问题。 

1.1.2  对个人进行利益剥削的历史由来已久，而且一直延续至今。国际上为应对这个问题开展的努力可以

追溯至少一个世纪。国际社会对人口剥削的看法正在发生根本转变。目前，各国在应对贩运问题方面出现的变

化，包括预防、保护、调查和起诉，其核心是基于人权的做法。 

1.1.3  虽然最终目标是预防，但是，提高全世界的认识是打击贩运和各种形式剥削的一项重要工作。对客

舱机组进行识别和应对人口贩运的培训，目的是提高国际航空界的认识。采用分层次的做法来应对人口贩运，

需要例如飞行机组成员和所有航空人员（如机场安保、机上安保和客服代理）等多个利害攸关方参与并对其进

行培训。 

1.2  目的 

1.2.1  本通告的基础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制定的基于人权的做法。人权事务高

级专员办事处处理各国和其他利害攸关方在制定其预防、保护、调查和起诉涉及人口贩运案件的战略时应当虑

及的不同方面。 

1.2.2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认识到航空在应对人口贩运问题方面发

挥的重要作用，并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协作制定了此项指导材料。 

1.2.3  2010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 64/293 号决议，核准了联合国打击贩运人口的全球行动计划1。该全

球行动计划敦促联合国所有负责实体协调其各种努力，包括通过国际民航组织担任成员的打击人口贩运机构间

协调小组（ICAT）2进行协调，以有效打击人口贩运并保护受害者的人权。全球行动计划鼓励各国通过国家行

动计划，包括通过国家立法将贩运定罪以打击人口贩运。2017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政治宣言3，重申了

各国对持续打击人口贩运的承诺。 

                                                           

1. 打击贩运人口的全球行动计划 

2. 打击人口贩运机构间协调小组 

3. 关于执行《联合国打击贩运人口的全球行动计划》的政治宣言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64/293
http://icat.network/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7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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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各国民航当局（CAAs）应根据其各自国家行动计划或框架并按照其各自的国际义务，要求运营人

为其员工制定政策、程序、培训和指导，特别是要提高对人口贩运的认识，并制定适当的应对措施。 

1.2.5  本通告为各国和运营人提供了关于具体为客舱机组成员提供的识别和应对人口贩运的成套培训教材

应包含的框架和题目。虽然本通告的内容适用于客舱机组成员、贩运问题和打击工作，但是此问题涉及多个利

害攸关方，而不仅仅是客舱机组成员。飞行机组成员在报告机上贩运的疑似案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也

必须接受关于此题目的培训，以此作为应对这一问题的团队做法的一部分。同时，机场所有人员都应当接受识

别人口贩运的培训，以及如何向有关当局报告所有疑似案件。因此，可以调整和使用本通告的内容，以便为不

同的运输利害攸关方（即火车、公共汽车或邮轮公司）创建成套培训教材。 

1.3  范围 

1.3.1  本通告概述的内容和做法，构成了围绕人口贩运问题制定运营人培训的可接受方式，但并非唯一的

方式。运营人应当在适用情况下向其所在国家咨询具体要求并与国家规章保持一致。 

1.3.2  本通告的内容是通过共识过程制定的，除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之外，来自民航当局、运营

人、航空器制造商和培训机构的专家也提供了意见，而后予以提交进行了广泛的同行评审，以收集并虑及来

自航空专家群体的意见。国际民航组织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对国际民航组织客舱安全组（ICSG）的

贡献表示感谢。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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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人口贩运 

2.1  综述1
 

2.1.1  人口贩运被称为当代形式的奴隶制，是一种类似奴役的做法。它涉及以不同形式进行剥削的人口交

易，如：性剥削、强迫劳动和债役、强迫婚姻，以及以摘取器官为目的的贩运。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的

2017 年全球估测2指出，有 2490 万人受到威胁或胁迫作为家庭佣工、在建筑工地、地下工厂、农场和渔船及性

行业当中被强迫劳动，同时有 1540 万人生活在强迫婚姻之中。这相当于 2016 年全世界每千人当中便有约 5.4

人是当代形式奴隶制的受害者。根据估测，人口贩运每年产生数十亿美元，仅次于贩毒，是最有利可图的跨国

犯罪。 

2.1.2  本文件不仅将贩运视为犯罪，而且将其视为对人权的侵犯，其侧重点是预防和受害者的人权。基于

人权的做法对保护受害者非常重要，因为它将受害者置于所有有效行动的核心。同时，它将重点延伸到其根本

成因，如：各种形式的歧视；不公正的权力分配；对剥削产生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冲突；以及构成贩运活动

的基础和对贩运者不予惩罚且使受害者正义无法伸张的公共部门的共谋。在实际层面，基于人权的做法要求利

害攸关方仔细分析整个贩运周期当中出现的人权关切，以及有义务根据国际人权法处理这些问题的部门机构。 

2.1.3  人口贩运是一种隐匿的罪行。由于对贩运者心存恐惧、担心执法，而且经常由于语言障碍等原因，

鲜有受害者主动寻求帮助。贩运者造成的创伤，可能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受害者并不认同自己是受害者，因此

从不寻求帮助，甚至从不试图逃离其受虐环境。贩运者寻找因各种原因易受伤害的人。其中可能包括心理或情

感脆弱、经济困难、缺乏社会安全网、自然灾害或冲突及政治不稳定。 

2.1.4  有关构成“人口贩运”的国际法律框架相对较新。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各国才开始将贩运与

诸如非正常移民等其他做法区分开来。以下定义已被纳入许多法律和政策文书以及国家法律3当中： 

“人口贩运”系指为剥削目的而通过暴力威胁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过其他形式的

胁迫，通过诱拐、欺诈、欺骗、滥用权力或滥用脆弱境况，或通过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

对另一人有控制权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剥削应至

少包括利用他人卖淫进行剥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剥削、强迫劳动或服务、奴役或类似奴役

的做法、劳役或切除器官。 

 

                                                           

1. 人权和人口贩运状况报道 

2. 现代奴隶全球估测：强迫劳动和强迫婚姻 

3.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防止、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以下简称

《巴勒莫议定书》） 

http://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575479/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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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人口贩运不同于偷运。“贩运”是以剥削为基础，并不一定需要跨境移动。“偷运”则以移动为

基础，并且涉及违反移民法，在相关个人的同意下运输某个人跨越某一国家边界。跨越边界的人员移动是一种

买方与供应商类型的利益关系，双方之间的关系在跨境移动完成后终止。虽然偷运人口与贩运人口有很大不同，

但如果偷运者使用武力、诱拐或胁迫，违背人们意愿令其劳动或进行性剥削，则人口偷运可能变成贩运。联合

国的定义是：“偷运移民”系指为直接或间接获取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安排非某一缔约国国民或永久居民的

人非法进入该缔约国”（《偷运移民议定书》第3 (a) 条）4。 

2.2  构成贩运的要素 

2.2.1  构成人口贩运（成年人）事件必定存在的三个关键要素是： 

a) 行动（例如：招募）； 

b) 手段（例如：威胁）；和 

c) 目的（剥削）。 

2.2.2  所有这三个要素必须存在（行动、手段和目的），才能在法律上认定为人口贩运（成年人）。表 1

在联合国贩运议定书的定义基础上列出了这些关键要素。4
 

表 1.  发生人口贩运必定存在的关键要素 

关键要素 联合国贩运议定书 

行为（贩运者做什么） 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 

手段（他们怎么做） 威胁或使用暴力或其他形式的胁迫、诱拐、欺诈、欺骗、滥用权力

或脆弱境况，或通过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对另一人有控制权的某人

的同意 

目的（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剥削（应至少包括利用他人卖淫进行剥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剥削、强

迫劳动或服务、奴役或类似奴役的做法、劳役或切除器官） 

 

 

 

 

                                                           

4.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议定书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UNTOC/Publications/TOC%20Convention/TOCebook-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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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对于贩运儿童（即 18 岁以下人员）的情况，存在一个关键要素差异：不需要“手段”要素即可将

剥削认定是贩运。只需要表明以下要素： 

a) 行动（例如：招募）；和 

b) 目的（剥削）。 

2.2.4  表 2 介绍了贩运成年人与儿童之间的区别。 

表 2.  贩运成年人与儿童之间的区别 

特征 贩运成年人 贩运儿童 

年龄 年龄在 18 岁以上的所有个人 年龄在 18 岁以下的所有个人 

要素 

行为 招募、转移、窝藏或接收个人 

手段 威胁或使用暴力、欺骗、胁迫、滥用
权力/脆弱境况 

 

目的 剥削 

同意 不相关。一旦手段被确定，便不能当
做辩护理由 

不相关。无需确定手段 

2.3  出现贩运的原因 

2.3.1 由于个人原因、经济/政治原因、或者由于自然性别、种族或宗教，某些人更容易受到剥削。这些

弱点为他人（贩运者）创造了进行剥削的绝佳条件。表 3 列出了贩运者进行剥削的各种类型的原因。 

2.3.2 贩运者可能是具有任何背景、种族、性别或阶层的个人。他们看上去未必像罪犯。他们可能是朋

友、邻居或家庭成员。个人或有组织犯罪团伙参与人口贩运，其原因是由于对受害者所提供服务的需求导致

高利润、但风险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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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贩运者进行剥削的原因 

原因 详细情况 

个人原因 家庭暴力或虐待 

缺少教育和/或机会 

期望就业 

认为相对于其他国家，生活方式的选择受限 

例如：“有人答应我可以做模特。” 

经济/政治原因 贫困或失业 

期望就业 

期望得到改善的机会 

期待物质和生活方式改善 

期望个人和/或家庭安全 

移民社区 

生活在冲突区/逃离冲突、或人道主义危机  

例如：“我的国家遭受了自然灾害，基础设施被毁。” 

性别、种族或文化 基于种族和性别的歧视 

属于弱势少数族裔 

例如：“我父母不接受我的性取向，把我赶出了家门。” 

 

2.4  贩运的类型 

通常，“人口贩运”这一词语会让人联想到性剥削。但是，还有许多通过实际的或感知的威胁手段进行的

其他形式的贩运。其中一些不同类型的贩运包括： 

a) 包括利用他人卖淫在内进行剥削的性剥削； 

b) 儿童性剥削和卖淫； 

c) 儿童兵； 

d) 以摘取器官（非捐献）为明确目的的人口贩运； 

e) 强迫劳动（在矿场、田野、工厂、渔船等等）； 

f) 贩卖儿童供非法收养； 

g) 被剥削的家庭工人（例如：私人住所）； 

h) 债役和奴役； 

i) 强迫婚姻； 

j) 强迫街头乞讨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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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强迫犯罪行为；和 

l) 其他形式的强迫剥削和类似奴役的做法。 

2.5  贩运的一般表征 

认识人口贩运的关键表征，是识别潜在受害者的首要步骤。以下即是帮助识别人口贩运的一些常见表征： 

a) 某个人是否貌似离群索居，远离家人、朋友、社区组织或教堂？ 

b) 某个人是否出现了突然或急剧的行为改变？ 

c) 青少年是否从事商业的性行为？ 

d) 某个人是否迷惘或困惑，或者表现出心理虐待迹象？ 

e) 某个人身上是否有不同阶段的正在愈合的瘀伤？ 

f) 某个人是否恐惧、焦虑、沮丧、胆怯、顺从或紧张/偏执？ 

g) 某个人是否显示出缺少食物、饮用水、睡眠或医疗护理的迹象？ 

h) 某个人是否显示出身体和/或性虐待、身体禁锢、监禁或折磨的迹象？ 

i) 某个人是否常常与他或她所服从的某个人在一起，或者与似乎控制情况（例如：他们去的地方或

他们谈话的对象）的人在一起？ 

j) 某个人是否似乎在接受言谈举止方面的训导，或者重复某个脚本或者练习过的答复？ 

k) 某个人的工作时间是否过长和/或工作时间不正常？ 

l) 某个人是否没有个人财物并且看起来没有稳定的生活状态？ 

m) 某个人是否有行动自由？这个人是否可以自由离开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安保措施？ 

n) 是否有人在身体相似部位有可能标志贩运者“品牌”的相同纹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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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供客舱机组成员观察的表征 

2.6.1  客舱机组成员处于一种独特的位置，他们可以在特定时间内观察旅客，因而使其可以利用他们的观

察技巧识别潜在的贩运受害者。客舱机组培训涵盖了从紧急情况到安保威胁等各种情况下预期机组成员的反应，

以及预期他们采取的适当应对措施。如果客舱机组成员怀疑机上存在人口贩运事件，则必须在采取任何应对措

施前，先行对情况进行适当评估。客舱环境中可能出现下列表征，它们可以帮助客舱机组成员进行这种评估。

某个人： 

a) 避免目光接触和社交互动； 

b) 避免并且不信任权威人物/执法； 

c) 不掌握他/她的证件和/或持有虚假身份证件或旅行证件； 

d) 与同他/她一起旅行的人有语言障碍； 

e) 没有钱、私人物品或随身行李； 

f) 衣着不当，或者他/她的外表可能不适合旅行路线或天气； 

g) 来自被称为人口贩运的来源或目的地的某一地点或国家5； 

h) 不了解他/她的最终目的地和整体旅行计划； 

i) 对与他/她一同旅行的人异常顺从； 

j) 可能不被允许为自己讲话，如果受到了直接提问，有人会坚持要为他/她进行回答/翻译； 

k) 在接受提问时与他/她同行人提供的答复不一致； 

l) 在航空器上没有把自己与他人分开的自由（例如：无人陪伴使用厕所）； 

m) 可能会聊到当模特、跳舞、唱歌、招待工作或与某个外国类似的事情（但不知道在抵达时谁会

接机，并且关于工作的细节知之甚少）；或者 

n) 表现出对客舱机组成员来说看似不当的异常行为。 

2.6.2  并非需要出现上述所有表征才能确定贩运案件，但这些表征可能有助于识别。 

 

                                                           

5. 全球人口贩运问题报告 

http://www.unodc.org/unodc/en/data-and-analysis/gloti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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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不伤害”概念 

必须领会“不伤害”概念，以确保潜在的受害者不会受到进一步危害，并确保机组成员和旅客的人身安全。

以下是客舱机组成员在发生疑似人口贩运活动时应当遵循、并且应当纳入培训和程序的“不伤害”要素： 

 谈论和传递信息时要小心谨慎，以免引起怀疑。 

 不要与贩运者对质。 

 不要试图援救受害者。 

 正常行事。不要显露出异常关切或恐慌。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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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监管方面的考虑 

3.1  综述 

本章旨在对涉及人口贩运题目的国际监管要求实行协调一致。 

3.2  《巴勒莫议定书》 

3.2.1  2000 年《巴勒莫议定书》要求各国采取立法措施或者其他适当措施，在最大可能程度上防止商业

航空器运营人的运输方式被用于实施根据第 5 条确立的违法行为。 

3.2.2  同时，《巴勒莫议定书》呼吁各国之间开展协调以应对这个问题。国际民航组织作为联合国大会1

设立的打击人口贩运机构间协调小组（ICAT）成员，能够协调并促进国际航空界采取全面的做法来应对人口

贩运问题。国际民航组织与人权高专办联合发布的此项通告，是联合国实体间开展合作，在打击人口贩运的工

作中努力联手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良好范例2。本通告载有《巴勒莫议定书》中关于人权和人口贩运问题的建

议原则及指导方针所包含的概念。 

3.3  国际民航组织标准和建议措施 

国际民航组织附件 9 —《简化手续》包含有关海关和移民程序，以及涉及空中航行安全、正常和效率等其

他事项的标准和建议措施（SARPs）。此附件第 3 章处理了人员及其行李出入境，并包含了有关未成年人的标

准和建议措施。这一章当中的一项标准规定：“缔约国必须采取适当措施，确保航空器运营人制定一项关于处

理在其监督下旅行的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的方案”。此外，其中一项建议措施还规定：“缔约国应该确保其相

关公共当局得到培训，能够虑及有人陪伴和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的福祉”。这些标准和建议措施着重指出包括

无人陪伴未成年人在内的儿童可能更容易成为贩运活动的受害者，并强调了各国和运营人通过程序和培训来应

对这一薄弱环节的必要性。 

 

 

 

 

                                                           

1. 2007 年的大会第 61/180 号决议 — 改进工作协调，打击人口贩运 

2. 打击人口贩运机构间协调小组成员 

http://www.google.ca/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ahUKEwi768zuu_vZAhULZKwKHVjQBAkQFggpMAA&url=http%3A%2F%2Fwww.un.org%2Fen%2Fdevelopment%2Fdesa%2Fpopulation%2Fmigration%2Fgeneralassembly%2Fdocs%2Fglobalcompact%2FA_RES_61_180.pdf&usg=AOvVaw1GC4_kwR4R9SnQHxLQeow5
http://icat.network/abou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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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国家民用航空当局的作用 

3.4.1  民航当局是应当遵守包括有关人口贩运刑法在内的所有国家法律规章的国家实体之一。为了进一步

支助国家开展与《巴勒莫议定书》相关的活动，国家民航当局应当根据本指南所述，要求对运营人的人员开展

培训。此外，民航当局还应当确保这项强制性培训受到适当监督。 

3.4.2  如果一个国家有其他机构授权或提供识别和应对人口贩运问题的培训，民航当局则应当建立伙伴关

系并开展协作，支助这一应对人口贩运问题的举措。同时，强烈建议国家民航当局以本通告的内容作为客舱机

组和其他航空人员培训方案的基础。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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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运营人的政策和程序 

4.1  综述 

4.1.1  航空是贩运者利用的运输方式之一。客舱机组成员和运营人的其他雇员很可能会在航班上遇到贩运

的情况。运营人应当围绕人口贩运问题制定政策和程序，其中包括报告规程。 

4.1.2  本章所载信息举例说明了客舱机组成员可能会在航空器客舱中遇到的情况。运营人可以利用这些信

息制定具体程序和报告指南，供客舱机组成员应对人口贩运的疑似案件。运营人的程序应当体现出国家为打击

贩运活动特别制定的国家行动计划的所有指导或要求。 

4.2  政策 

4.2.1  在处理国家和国际层面的人口贩运问题时，运营人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运营人应当制定一项政

策，声明其承诺打击航空器上的人口贩运活动。其政策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承诺声明； 

b) 对贩运的描述/定义； 

c) 飞行机组的责任和权力； 

d) 客舱机组的责任； 

e) 运营人其他方面人员（包括第三方运行人员）的责任； 

f) 文件和报告；和 

g) 培训和程序。 

4.2.2  相关政策还应当包括关于在初始和持续基础上对运营人所有相关雇员进行培训的必要性声明，以促

进运行过程中识别和应对人口贩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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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客舱机组程序 

4.3.1  贩运人口是犯罪，是侵犯人权。运营人应当评估其应对机上犯罪行为（例如：旅客对机组成员进行

人身攻击）的现行程序，并确定它们对疑似贩运行为的应对措施是否适当。如果适当，运营人便可以像应对其

他威胁那样适用其中的某些程序来应对机上发生的贩运行为（例如：客舱机组向飞行机组报告发生的事件、航

空器与地面之间通信以便向有关当局报警，以及在下一目的地着陆时拟采取行动应遵循的步骤）。对航空器处

于地面时所发生情况的响应可能与飞行中所发生情况的响应有所不同。 

4.3.2  作为相关程序的一部分，客舱机组成员注意到某些异常情况时，应当采取以下步骤： 

a) 注意观察贩运活动表征； 

b) 通知客舱机组其他成员并询问他们的印象； 

c) 如果客舱机组成员怀疑是贩运活动，便开始不会让人感到威胁的对话； 

d) 作为对话的一部分，谨慎、间接地提出一些问题，例如： 

1) 为什么旅行？ 

2) 是探亲吗？ 

3) 住在哪里？ 

4) 谁接机？ 

5) 有什么计划？ 

e) 注意座位号和旅客姓名记录（PNR）信息（如有）； 

f) 注意旅行同伴是否表现出紧张或阻止儿童/该人士回答问题或者闪烁其词； 

g) 记住“不伤害”（见 2.7）； 

h) 与客舱机组其他成员商议是否对情况做进一步评估； 

i) 与机长联系并向他/她通报可疑情况，转述注意到的细节（即：客舱机组成员应当说明他/她认

为相关行为表明是人口贩运迹象的原因）； 

j) 在适用情况下，与机长确定应将哪些信息传达给机上的所有执法代表； 

k) 根据必要情况，评估对客舱管理的威胁程度（见 5.2.1），并适用运营人的现行程序应对该威

胁；和 

l) 根据必要情况，继续观察和评估情况并向机长和其他机组成员报告补充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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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报告 

4.4.1  客舱机组将其所收集的信息提供给飞行机组后，机长应当将信息转达给运营人的相关人员、机场工

作人员或负责协助的机构（根据运营人程序）。运营人应当为飞行机组成员制定程序，以便应对飞行中和地面

发生的疑似人口贩运案件。 

4.4.2  进场后，应将责任移交给目的地国家（即：下个目的地着陆时）的有关当局。按照既定程序，机组

成员应当对提交给运营人的报告进行跟进。机组成员可能还需要参加日后的法律诉讼。在这种情况下，运营人

应当向机组成员提供支助，以便利他们参加此类诉讼。 

4.4.3  人口贩运的疑似案件由执法机构处理。运营人应当追踪机组成员报告过的案件数量。这项信息可能

有助于运营人层面追踪趋势（例如：查明存在关切的航线），并协助执法部门管理司法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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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客舱机组培训 

5.1  综述 

本章介绍了与客舱机组成员职责和责任相关、在航空器上识别和应对人口贩运的培训指导。除所有宣传活

动外，还应当提供与客舱机组具体相关的培训。如果运营人已经开展了关于此题目的培训，则应当根据本章内

容进行差距分析，并确定应当包含哪些额外要素，以加强与人口贩运有关的现行培训，并确保与本通告的内容

一致。 

5.2  客舱机组培训内容 

5.2.1  客舱机组培训应当包括： 

a) 人口贩运情况概述： 

1) 贩运的要素（包括影响客舱机组成员职责和责任的与人口贩运有关的立法或国家规章）； 

2) 发生贩运的原因，包括对受害者和贩运者的描述； 

3) 贩运与偷运的区别；和 

4) 贩运的类型； 

b) 表征（见 2.5 和 2.6）： 

1) 一般表征；和 

2) 与飞行中的情况具体相关的表征； 

c) 运营人的政策；和 

d) 与识别和应对人口贩运有关的程序； 

1) 客舱管理（例如：回应其他旅客的关切）； 

2) “不伤害”概念； 

3) 客舱机组与飞行机组之间的通信和协调；和 

4) 报告（包括对可疑情况进行报告要好过保持沉默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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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关于人口贩运的培训不应当局限于一段时间或一次性培训。除了初始培训外，还应将此题目纳入经

常性培训，以保持对该问题的认识和了解。对于经常性培训，其内容可能会因涉及的题目、所采用的培训方式

以及拟评估的知识和技能而有所不同。 

5.2.3  客舱机组的经常性培训应当包括： 

a) 对涉及人口贩运、影响客舱机组成员职责和责任的立法或国家规章的所有修改； 

b) 对涉及人口贩运的运营人政策和程序的所有修改； 

c) 案例研究（例如：该运营人或其他运营人可能遇到过的人口贩运事件）；和 

d) 参照处理人口贩运的机构和有用信息，例如客舱机组成员可能希望查阅的网站或出版物。 

5.3  对飞行机组成员和其他人员的培训内容 

5.3.1  虽然本章的内容适用于客舱机组成员，但是人口贩运问题牵涉多个利害攸关方。飞行机组成员、机

场人员和其他运行人员都应当接受识别人口贩运、如何沟通和相互配合，以及如何向有关当局报告所有疑似案

件的培训。 

5.3.2  本章概述了对所有人员提供的基础教材的建议内容。这种教材与小组专项培训（例如关于客舱机

组）相结合，是为了确保人员能够适当识别和应对航空当中发生的人口贩运。 

5.3.3  由于飞行机组成员在报告机上疑似贩运案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他们也应当接受培训。培训

应当： 

a) 提高飞行机组成员对航空方面发生的人口贩运问题的认识（见第 2 章）； 

b) 理解客舱机组成员在识别和应对机上疑似案件方面的作用； 

c) 处理飞行机组与客舱机组成员之间的互动和通信； 

d) 阐述飞行机组成员在机上发生疑似案件时的职责和责任；和 

e) 处理飞行机组成员对所发生事件进行报告的责任。 

5.3.4  机场人员包括运营人雇用或承包的人员（如地面代理、客服代理和航空器保洁员）、机场当局雇用

的人员、执法官员（机场安保、边防、警察等等），以及民航当局雇用的人员，如国家客舱安全检查员。这其

中的某些人员可能接受不同管辖。因此，可能需要在机场与所有利害攸关方开展认识宣传活动，以提高对人口

贩运问题的认识，并讨论如何打击人口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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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作为与运营人培训方案相关的监督责任的一部分，运营人所在国可能需要批准修改运营人方案和文

件（运行手册、培训等等），并在持续的监视活动中监测与运营人如何应对人口贩运有关的各个方面。国家应

当为其指定检查员提供培训，向他们提供履行其所分派监督责任所需的知识。与运营人指南类似，国家应当界

定拟纳入检查员培训方案的内容。检查员培训的内容应当涉及 5.2.1 中列出的项目，并且可以根据它们的具体

作用（例如客舱安全检查员）量身定制。 

5.4  培训授课方式 

5.4.1  运营人应当选择适合主题事项的培训授课方式（例如：课堂教学、基于计算机的培训、模拟演练、

视频、角色扮演）。可以通过基于计算机的培训涵盖培训的某些方面，而用于应对各种情况的技巧、经验分享

或从运营人的事件报告系统中汲取的以往事故征候的汇报等等其他方面，则更适合由教员辅导进行深入讨论和

课堂培训。客舱机组成员的讨论小组或网上论坛可以使其交流他们开展的工作、他们观察到的情况，以及再次

发生这种情况时可以采取的不同行动。 

5.4.2  建议培训将客舱机组和飞行机组成员组织在一起，并作为机组联合资源管理培训的一部分进行培

训。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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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示范培训方案 

1.  现有指导材料 

本附录介绍了各国制定的可用于支助实施关于识别和应对人口贩运培训方案的现有指导材料。 

2.  美国 

2.1  美国交通部联邦航空管理局（FAA）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发布了运营信息（InFO）16019 — 加强空

乘人员（F/A）培训 — 人口贩运的识别和响应。其中向运营人通报了为客舱机组成员提供培训以便识别和回

应潜在的贩运受害者的法定要求，并且包括与蓝色闪电举措（BLI）的链接，这是由美国交通部和国土安全部

制定的一项方案，旨在提高与航空公司行业有关的对人口贩运的认识。 

2.2  通过以下网站链接可获取相关文件： 

http ： //www.faa.gov/other_visit/aviation_industry/airline_operators/airline_safety/info/all_infos/media/2016/info16019.pdf 。 

3.  加拿大 

3.1  根据国际认可的最佳做法，加拿大打击人口贩运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四个核心区域，也称为四个支柱

（4-Ps）： 

a) 防止人口贩运； 

b) 保护受害者； 

c) 起诉罪犯；和 

d) 与其他伙伴开展国内和国际合作。 

3.2  由加拿大公共安全部牵头、由各主要部门和机构组成的人口贩运工作队，协调开展联邦反人口贩运

工作。加拿大对人口贩运采取的多学科响应，包括立法、方案制定和政策措施，其中有通过非营利和地方机构

所提供资金进行的执法培训、认识宣传运动以及关于受害者的研究和支助。2017 年 10 月结束的关于加拿大国

家行动计划的评估，可通过以下网站获取：https://www.publicsafety.gc.ca/cnt/rsrcs/pblctns/vltn-nap-ht/index-

en.aspx  

 

http://www.faa.gov/other_visit/aviation_industry/airline_operators/airline_safety/info/all_infos/media/2016/info16019.pdf
https://www.publicsafety.gc.ca/cnt/rsrcs/pblctns/vltn-nap-ht/index-en.aspx
https://www.publicsafety.gc.ca/cnt/rsrcs/pblctns/vltn-nap-ht/index-e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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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供进一步了解情况的有用网站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蓝心运动 

 国际航空公司亲善大使组织 

 根除亚洲旅游业中儿童卖淫行为组织（ECPAT） 

 国际劳工组织（全球估算） 

 瑞士打击人口贩运 

 

—完— 

http://www.ohchr.org/EN/PublicationsResources/Pages/FactSheets.aspx
https://www.unodc.org/unodc/en/human-trafficking/index.html?ref=menuside
https://www.unodc.org/unodc/en/human-trafficking/index.html?ref=menuside
https://www.dhs.gov/blue-campaign
http://airlineamb.org/our-programs/human-trafficking-awareness/aai-presentation/
http://www.ecpat.org/issues-we-work-on/ending-child-trafficking/
http://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575479/lang--en/index.htm
http://www.18oktober.ch/en






 

 

 

 

 

 

 

 

 

 

 

 

 

 

 

 

 

 

 

 

 

 

   

 
 




